
扬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扬科协字[2015]88号

关于开展2015年度扬州市科协

所属学（协）会总结考评工作的通知

各市级学（协）会，各高校科协：

根据《扬州市科协所属学（协）会年度工作考核评先办法》，市科协决定对所属学(协)会开展2015年度考核评先工作。请各学（协）会认真填写《扬州市科协所属学（协）会年度工作考核表》、《扬州市科协所属学（协）会总结计划书》、《先进个人奖申报表》，于12月20日前将上述材料电子档发送至市科协学会部邮箱：kxxhb_2006@163.com，并将纸质材料加盖学会章后报送至市科协学会部。相关文件及表格可登陆市科协网站（http://kx.yangzhou.gov.cn）在“通知公告”栏目下载。

联系人：王翾
电话：87336887

传真：87343876

附：扬州市科协所属学（协）会年度工作考核评先办法

                            扬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2015年11月16日
附：
扬州市科协所属学（协）会

年度工作考核评先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切实履行“三服务一加强”职能，不断提升学（协）会（以下简称学会）能力，促进学会改革与发展，总结学会组织在推动科技创新和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努力把学会建设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符合科技发展规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科技团体，为创新扬州和世界名城建设做出贡献。

二、考核内容

建设会员之家、学术活动、科技为经济服务工作、科普工作。

三、奖项设置

设综合先进单位、单项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三类奖项。  

四、评选办法

综合先进单位：根据综合考核结果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按学会总数16％的比例入选；

单项工作先进单位：设四个单项：建设会员之家先进单位、学术活动先进单位、科技为经济服务工作先进单位、科普工作先进单位。根据单项工作考核结果从高分到低分排序（获得综合先进单位的不参加排序），每个单项按学会总数6%的比例入选；

先进个人：由各学会推荐一名先进个人候选人。获得综合先进或单项工作先进单位的学会推荐的候选人均自然当选；未获综合先进或单项工作先进单位的学会推荐的候选人，能主动联系科协、热心学会工作、乐于奉献学会事业的，按学会总数15%的比例评选。

五、考评程序

1、自评：由各学会进行自我评估，每年12月20日前向市科协学会部提交《扬州市科协所属学（协）会年度工作考核表》、《扬州市科协所属学（协）会总结计划书》、《先进个人奖申报表》；

2、初评：根据各学会提供的自评材料，由市科协学会部组织开展综合考核，并形成初评意见；

3、审定：由市科协考核领导小组对初评意见进行审定。

六、表彰奖励

市科协将对获奖学会和个人进行表彰。获奖学会可根据章程和表彰奖励制度对作出积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会员予以表彰和奖励。

附：1、扬州市科协所属学（协）会年度工作考核表；

    2、扬州市科协所属学（协）会总结计划书；

    3、先进个人奖申报表。

附1：

扬州市科协所属学（协）会年度工作考核表

填报学（协）会：                       自评总分：     
一、建设会员之家（共30分  自评得分：      ）
	序号
	考 核 内 容
	分值
	自评分
	备查资料

	1
	现有会员均登记注册并发放会员证
	2
	
	注册表

	2
	当年有新发展会员（团体会员、个人会员）
	3
	
	注册表

	3
	正常进行换届选举
	3
	
	换届文件

	4
	定期召开（常务）理事会等相关会议
	2
	
	会议通知或会议纪要

	5
	建立学会会员信息库
	2
	
	信息库电子文档材料

	6
	规章制度健全,有专职（或兼职）人员
	2
	
	相关学会制度、管理材料

	7
	按时进行年检
	2
	
	民政部门登记资料

	8
	积极参加市科协组织的活动
	3
	
	以市科协签到为准

	9
	年前有计划、年终有总结，并及时报送市科协
	3
	
	总结、计划文本

	10
	组织开展科协会员日活动
	2
	
	活动方案及总结材料

	11
	学会有学术期刊或网站（页）
	2
	
	学会网站网址及相关材料

	12
	及时向市科协网站提供学会活动信息不少于6次
	2
	
	信息报道内容

	13
	开展科技培训和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
	2
	
	培训方案及相关材料


二、学术活动（共25分  自评得分：      ）
	序号
	考 核 内 容
	分值
	自评分
	备查资料

	1
	组织科技论坛或高端学术报告会等
	4
	
	活动方案及相关材料

	2
	组织开展学术年会或研讨会等
	4
	
	活动方案及相关材料

	3
	组织会员撰写论文并进行交流
	4
	
	录用论文复印件

	4
	按要求参加市科协组织开展的各类学术活动
	3
	
	以市科协签到为准

	5
	积极组织参加省级学术会议
	2
	
	相关材料

	6
	积极组织参加国家级学术会议
	2
	
	相关材料

	7
	编印学会简报、学术动态等
	3
	
	相关材料

	8
	开展软科学课题研究与项目调研
	3
	
	结题报告


三、科技为经济服务工作（共25分  自评得分：      ）
	序号
	考 核 内 容
	分 值
	自评分
	备查资料

	1
	开展“厂会协作”工作
	4
	
	项目登记表

	2
	参加“院士专家扬州行”活动
	4
	
	活动总结等相关材料

	3
	参加“海智计划”，参与海智专家库、海智项目库、海智社团库等建设
	4
	
	活动总结等相关材料

	4
	接受政府或行业委托，开展决策咨询、调研论证、项目鉴定等工作
	4
	
	活动总结等相关材料

	5
	组织会员撰写科技工作者建议
	3
	
	建议书文本

	6
	建立本学科的科技专家库
	3
	
	专家库名单

	7
	为科技工作者在扬州创新创业提供服务
	3
	
	活动总结等相关材料


四、科普工作（共20分  自评得分：      ）
	序号
	考 核 内 容
	分 值
	自评分
	备查资料

	1
	建有科普志愿者队伍
	3
	
	志愿者名单

	2
	积极实施《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将科普计划纳入到学会年度工作计划
	4
	
	年度计划及相关材料

	3
	举办科普知识讲座、科普报告会等
	3
	
	活动总结

	4
	开展“送科技下乡”、 “科普进社区”等活动
	3
	
	活动总结

	5
	利用学会期刊或各种媒体开展科普宣传，印发科普资料
	3
	
	相关材料

	6
	参加市科协组织的科普活动
	4
	
	由市科协提供


（学会盖章）
年      月     日  

附2：
扬州市科协所属学（协）会总结计划书
学（协）会名称：                      
	本 年 度

工作总结
	

	下年度工作计划（请简要填写学会工作要点及重大活动）
	1、

	
	2、

	
	3、

	
	4、

	
	5、

	
	......


附3：

　　先进个人奖申报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学历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担任职务
	

	所属学（协）会及担任职务
	

	从事学（协）会工作取得的主要成绩
	      

	学（协）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PAGE  
6

